
遭遇尴尬的，仅仅是法律？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
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0/2021_2022__E9_81_AD_

E9_81_87_E5_B0_B4_E5_c122_480815.htm 报载，一精神病人在

精神病发作期间，将一过路小女孩残忍地连砍数刀，直至其

死亡后才投案自首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该犯罪嫌疑人在作案

时，系精神病发作。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， 精神病人在

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

定程序鉴定确认的，不负刑事责任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

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但

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故而尽管其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

，但我们的法官还是依法仅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，而并未

判其死刑。 然而该罪犯在清醒时得知此判决后，并不领法官

的情，他认为自己杀死小女孩的手段十分残忍，后果也相当

严重，理应处死自己。于是提出上诉，要求判处自己死刑。

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上诉不加刑，所以尽管该犯认

为自己应该被判极刑，而上级法院也认为可以判处死刑，但

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，只能驳回其上诉请求。 学术界由此而

引发了一场理论上的纷争，法律遇到了尴尬。 但更多时候遭

遇尴尬的却并不是法律，我们再看看另一则报导。 某中学生

因被教师体罚导致精神有些失常，经有关部门鉴定为心因性

精神病，于是该学生一纸诉状将学校告上法庭。法院却认为

此种精神病从医学上看内向型的人较易得，而体罚只是引起

该病的一个原因，该学生本人性格内向也是发病的因素之一

，判令该学生也要承担四成责任。最终导致该学生病情加重

。 终有一日，该学生手持凶器，到法院院长家行凶，适逢该



院长不在家，于是该学生同样残忍地杀死了法院院长的双亲

。事发后，该学生被捕。 如果该案结果与前一致，便不说了

。下面是该案处理（不应是简单的审理）过程。 该市政法委

迅速召集全市公、检、法有关部门开会，明确该案的审理方

向，并作出了如下周密部署。 一、要认识到这是一起有预谋

的恶性凶杀案，这是原则性问题。 二、责成公安部门立即成

立专案组突击预审。 三、责成检察院抽出得力人员协助公安

机关作好预审工作，并准备提起公诉。 四、责成市中院立即

就此案与省高院沟通，以期从速结案。 五、全市律师一律不

准接受当事人委托为其辩护，迫使其只能请外市律师。 如此

这般安排好之后，各部门果然雷厉风行，通力合作，从预审

到结案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。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：该学生

持械杀人，手段极其残忍，后果相当严重，虽经有关部门再

次鉴定其有精神病，但其在行凶杀人时神志正常，判处其死

刑立即执行。有些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在我国从案件预审

、起诉到审结，一般都得数月时间，但该案竟在如此短明间

内审结，谁还敢说办案效率低下？再说法律只规定了审理时

间的上限，并没有规定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案呀！ 这回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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